
网上订旅游产品没去成
告网站却败诉

法官提醒： 订旅游产品仔
细看合同

2016年 1月6日 ， 张某在一
网站上预订了美国夏威夷的旅行
（2月4日-2月11日 ）， 并支付了
18647元的全部费用 。 某网站向
张某发送旅游协议、 办签材料等
邮件。 1月22日， 张某得知被拒
签， 无法成行， 将此情况通知某
网站商议退款， 双方不能达成一
致， 诉至法院。

诉讼中， 旅游网站称其本案
的旅游产品确认单中， 签约的主
体是旅行社， 网站仅提供平台，
实际的旅游供应商是某旅行社，
并提交了相关证据。

朝阳法院判决认为， 网站在
庭审中提交了旅游度假产品确认
单的复印件及向原告邮件发送的
截图证据， 指出了确认单中明确的
主体为案外人———旅行社。按照网
络购买旅游产品的行业惯例，发
送旅游产品确认单是确定旅游合
同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书面
材料。张某对于网站的起诉不适格，
一审裁定驳回了张某的起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网络平

台旅游纠纷。 旅游者认为既然是
网站上订的旅游产品， 就应该由
网站提供服务。 但其实根据旅游
合同中的产品确认单， 消费者有
可能是和旅行社签约， 网站不过
是推荐旅游产品、 进行交易的平
台， 并不是合同的一方。 产生纠
纷， 消费者应该起诉旅游合同的
另一方———旅行社。

法官提醒， 旅行者在网站上
购买旅游产品时， 应该索要电子
合同， 并且仔细阅读电子版旅游
行程单 ， 了解自己的权利 、 义
务， 更应该明确到底是哪个商家
为自己提供服务， 发生纠纷到底
该找谁解决。

旅行者红海浮潜身亡
法院判死者负主责

法官提醒 ： 游玩过程中 ，
旅行者不要冒险

2015年2月 ， 旅行社与沈某
（1945年10月出生） 签订 《团队
出境旅游合同》， 并委托某旅行
公司安排行程。 签订合同当日，
沈某支付旅游费7629元。 2015年
3月19日， 沈某跟团到红海进行
浮潜， 不幸身亡。 当时， 未有领
队在场， 仅有当地一名不通汉语
的导游在场。

沈某的妻子和儿子将旅行社
及旅游公司诉至法院。

朝阳法院认定旅行社及旅游
公司在沈某进行该项目的过程
中，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对损害的发生承担与其过错程
度相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沈某作
为成年人， 应当明知其所参加的
浮潜项目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其
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身体运动素
质也应有全面的认识， 但其仍自
愿参加该项目， 导致损害后果的
发生， 其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承
担主要责任。 最终判决旅行社及
旅游公司赔偿沈某的配偶及独生
子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200000
元；旅行社返还旅游费3500元。一
审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 旅游者在出行
前， 应对自身的健康状况， 不要
冒险从事不适合自己的活动。 尤
其是从事浮潜这类高度危险项目
时应当能够对风险进行预估， 并

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游客因领事网“安全警示”
解约获赔

法官提醒： 游客应关注出
游地治安环境

2015年6月，蒋某与一家旅行
社签订 《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
定： 蒋某等二人参加某旅行社的
土耳其爱琴海之旅11日游。 签约
当日，蒋某支付预付款6000元。

2015年7月至10月 ， 中国领
事服务网连续发布4则安全警示
通知， 提醒中国公民尽量避免前
往土耳其等地。

蒋某于2015年7月询问旅行
社， 土耳其旅游能否顺利出行。
旅行社回复如果局势还是动荡，
会退还已付费用。 后蒋某于2015
年9月去旅行社经营场所交涉，要
求退款或更换行程， 旅行社答复
如果不能出行不予退还费用。 后
蒋某将旅行社诉至朝阳法院， 认
为此次旅游存在太多不安全因

素， 要求旅行社退还预付款。 旅
行社称蒋某要求解约时间距离出
发仅15天， 故应按旅游费用15%
交纳必要费用， 同时因临时取消
该团， 酒店费用已经支付无法退
还，旅行社的实际损失为6500元，
不同意退还预付款6000元。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 旅游
景点发生诸多不安全因素有可能
危及到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况，
依据合同约定， 当事人享有合同
解除权。 在蒋某明确提出解除合
同之情况下， 某旅行社应采取适
当措施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但某旅行社并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致使损失。 所以对于蒋某要求某
旅行社返还预付款6000元的诉讼
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旅行社作为专业的旅游机
构， 对旅游景点的安全状况更应
当进行全面了解和充分预判， 然
而蒋某在成行前数月即已与旅行
社沟通， 旅行社在此情况下仍未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由此产生
的损失某旅行社应当自行负担。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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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为您提个

朝阳法院近日发布了2015-2017年度 《涉旅游民事纠纷审判白皮
书》 《白皮书》 显示， 这三年来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旅游民事纠纷1095
件， 审结1022件， 其中647件均涉及出境游， 占比达63.3%。 国庆长
假将至， 为了帮助读者开心出游， 朝阳法院的法官以案说法， 解读出国
旅行应注意的那些事儿。

丰台工商分局开展
消费调解能力提升系列培训

近期， 为了全面提升丰台区
消费调解人员的能力素质， 着力
营造安全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
丰台工商分局在北京市双拥大厦
组织了2018年丰台区消费调解能
力提升班启动仪式暨第一期培
训， 培训对象为丰台工商分局消
保干部和执法人员、 丰台区放心
消费创建企业的售后服务及消费
纠纷调解人员、 丰台区重点社区
工作人员， 共计200余人。

在启动仪式上， 全体与会人
员首先集中观看了 “放心消费创
建” 宣传片， 认真聆听了丰台工
商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丰台
区 “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的详细
介绍， 深入了解了丰台工商分局
立足丰台实际， 坚持 “首善” 标
准， 进一步推动落实消费环节赔
偿先付制度和消费争议快速和解
机制， 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工
作的做法及取得的成效。 两家放
心消费创建示范企业的代表上台
发言， 介绍了本单位开展 “放心
消费创建” 的特色做法， 并对今
后的工作开展进行了积极表态，
参会企业还现场签订了放心消费
创建承诺书。 为进一步做好消费
纠纷调解工作 、 保护消费者权

益。 第一期课由北京市嘉安律师
事务所律师 ， 对 “放心消费创
建” 中的消费调解典型案例进行
了详细讲解。

此次消费调解能力提升系列
培训共8期， 课程设置有 “理论
学习” “消费调解大家谈” “消
费调解案例解读” 等内容， 对于
强化丰台区消费维权社会化效能
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 帮助
消费调解人员掌握工作方法技
巧 ，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营造丰台区安全放心消费环
境，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感、 安全感。

（石泰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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